关于建立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的规定
校研［2004］14号
第一条  根据《扬州大学关于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的通知》（校研［2004］1号）文件精神，为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丰富校园学术文化生活，经研究决定建立研究生学术报告制度。
第二条  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学科主办的各项学术活动，并在导师的带领或指导下参加校外访学和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不得少于10次。
第三条  在校学习期间，硕士研究生必须作1场学术报告，博士研究生必须作3－4场学术报告。
第四条  学院应做好研究生学术报告的有关组织工作。每学期开学两周内由导师与研究生协商本学期报告人和报告论题等具体内容，由报告人聘请主持人；各学科统筹安排本学科的研究生学术报告计划，学科负责人签字后上报学院；学院安排报告的时间、地点，统一编制本学院的学期报告计划，以纸质和电子文档两种形式报研究生处备案；研究生处在校园网上公布全校研究生学术报告学期总计划。
学院负责在校区和校园网上预报每次学术报告的相关信息。
第五条  研究生学术报告的基本程序是：主持人介绍报告人和报告论题，报告人作学术报告，自由提问并答疑，主持人评议。
第六条  学术报告的时间一般1小时。其中学术报告30—45分钟，提问和答疑、评议的时间为15分钟左右。
第七条  为保证学术报告的质量，报告人的导师应对学术报告进行指导，并旁听学术报告，会后给予点评和指导。
各学科应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参加研究生的学术报告会，并积极参与学术讨论。
第八条　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须填写《扬州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记录表》；学术报告者须填写《扬州大学研究生学术报告登记表》。
第九条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提交《扬州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记录表》和《扬州大学研究生学术报告登记表》，学院根据每学期研究生学术报告计划进行审核，研究生处复核。合格者方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第十条  本规定从2004级研究生开始执行，2002级、2003级研究生参照执行。 
研 究 生 处
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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